
雇主聘僱外國技術人力從事「製造技術工作」之資格條

件、技術條件、薪資基本數額及名額上限 

雇主資格 雇主應符合外國技術人力工作資格及許可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第十五條規定。 

核配比

率、僱用

員工人數

及聘僱外

國人總人

數 

(一)雇主申請聘僱外國技術人力不得逾下列比率： 

1、屬自由貿易港區之製造業申請人數，合計不得超過雇主申

請當月前二個月之前一年僱用員工平均人數之百分之四

十。 

2、屬本辦法第十五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 A+ 級行業之申請人

數，合計不得超過雇主申請當月前二個月之前一年僱用員

工平均人數之百分之三十五。 

3、屬本辦法第十五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 A 級行業之申請人

數，合計不得超過雇主申請當月前二個月之前一年僱用員

工平均人數之百分之二十五。 

4、屬本辦法第十五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 B 級行業之申請人

數，合計不得超過雇主申請當月前二個月之前一年僱用員

工平均人數之百分之二十。 

5、屬本辦法第十五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 C 級行業之申請人

數，合計不得超過雇主申請當月前二個月之前一年僱用員

工平均人數之百分之十五。 

6、屬本辦法第十五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 D 級行業之申請人

數，合計不得超過雇主申請當月前二個月之前一年僱用員

工平均人數之百分之十。 

(二)雇主申請聘僱外國技術人力總人數之認定，加計下列人數，

且不得超過申請當月前二個月之前一年僱用員工平均人數之

百分之五十： 

1、申請聘僱及已聘僱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外國人。

但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同意

者，不計入所聘僱外國人總人數。 

2、申請聘僱及已聘僱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十款外國人。 

3、申請聘僱及已聘僱外國技術人力人數。 

(三)雇主依前二款規定申請外國技術人力，最少得聘僱一人。 

(四)依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申請聘僱外國技術人力總人數之認

定，應加計申請日前二年內，因可歸責於雇主之原因，經廢

止外國人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人數。 

外國人 應符合本辦法第六條第二項所列各款學經歷資格條件之一。 



學、經歷

條件 

外國人技

術條件 

專業證照 通過以下之一勞動部公告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項目考

試合格，並取得證明： 

1、紙本加列外語學科試題項目(屬製造業領域)： 

(1)一般手工電銲 

(2)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伸臂式 

(3)固定式起重機操作-架空式(機上操作) 

(4)固定式起重機操作-架空式(地面操作) 

(5)氬氣鎢極電銲 

(6)半自動電銲 

(7)堆高機操作 

2、其他僅需通過術科考試，取得成績證明之製造業領

域技能檢定項目： 

(1)冷凍空調裝修 

(2)電器修護 

(3)鑄造 

(4)家具木工 

(5)工業配線 

(6)冷作 

(7)自來水管配管 

(8)鋼筋 

(9)模板 

(10)汽車修護 

(11)熱處理 

(12)重機械修護 

(13)工業電子 

(14)視聽電子 

(15)化學 

(16)鍋爐操作 

(17)變壓器裝修 

(18)工業儀器 

(19)配電線路裝修 

(20)測量 

(21)女裝 

(22)石油化學 

(23)農業機械修護 

(24)陶瓷－石膏模 



(25)移動式起重機操作 

(26)人字臂起重桿操作 

(27)升降機裝修 

(28)重機械操作 

(29)製鞋 

(30)配電電纜裝修 

(31)油壓 

(32)氣壓 

(33)平版印刷 

(34)食品檢驗分析 

(35)肉製品加工 

(36)中式米食加工 

(37)中式麵食加工 

(38)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 

(39)儀表電子 

(40)電力電子 

(41)數位電子 

(42)電腦軟體應用 

(43)電腦軟體設計 

(44)電腦硬體裝修 

(45)工業用管配管 

(46)氣體燃料導管配管 

(47)化工 

(48)電繡 

(49)機械停車設備裝修 

(50)水產食品加工 

(51)機器腳踏車修護 

(52)電腦輔助立體製圖 

(53)汽車車體板金 

(54)特定瓦斯器具裝修 

(55)通信技術（電信線路） 

(56)車輛塗裝 

(57)工程泵(幫浦)類檢修 

(58)用電設備檢驗 

(59)變電設備裝修 

(60)輸電地下電纜裝修 

(61)輸電架空線路裝修 

(62)機電整合 



(63)網路架設 

(64)網頁設計 

(65)飛機修護 

(66)銑床 

(67)車床 

(68)模具 

(69)機械加工 

(70)印前製程 

(71)網版製版印刷 

(72)高壓氣體特定設備 

(73)高壓氣體容器操作 

(74)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 

(75)太陽光電設置 

(76)竹編 

(77)陶瓷手拉坯 

(78)金屬成形 

訓練課程 接受下列訓練課程之一，累計時數達八十小時以上，且

取得證明或切結者： 

(一)經濟部或經濟部認定專業認證機構審定之下列訓

練課程： 

1、國內大專校院、勞動部、經濟部辦理之產業升級轉

型相關專門知識、技術訓練課程。 

2、產業升級轉型相關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職能導

向品質認證課程有關「製造」、「資訊科技」、「科學、

技術、工程、數學」等三個領域課程。 

(二)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勞動力發展數位服務平台製

造業領域課程。 

(三)雇主辦理之相關專門知識、技術訓練課程，且該

外國人於申請日前曾受該雇主聘僱工作累計達三

年以上。  

實作認定 (一) 雇主應依據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實作

認定規範，檢具外國人具備外國技術人力條件之證

明(包括書面證明及實作影片)，向所屬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申請實作認定。 

(二)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合格並出具實作認

定證明。 

(三)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審查時，得視需要進行

實地查核。 



薪資基本

數額 

每人每月經常性薪資不得低於新臺幣三萬五千元整。 

不受資格

條件限制

之薪資數

額 

每人每月經常性薪資達新臺幣三萬七千元以上者，不受專業證

照、訓練課程或實作認定等技術條件之限制。 

註： 

１、雇主依本表規定申請聘僱外國技術人力從事本辦法第五條第三款至第十三

款規定之工作，本國勞工人數不得為零人。但申請聘僱外國人從事工作之自

然人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1)從事本辦法第五條第九款家庭看護技術工作。 

(2)從事海洋漁撈技術工作且未聘僱本國勞工，並與其合夥人約定漁獲利

益，採比例分配盈餘。 

(3)於所屬農、林、牧或養殖漁業技術工作場所內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且未參

加勞工保險。 

２、雇主聘僱外國技術人力從事本辦法第五條第三款至第十三款工作，應分別

設立勞工保險證號。 

３、經常性薪資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定義，指每月給付受僱員工之工作報酬，

包括本薪與按月給付之固定津貼及獎金；如房租津貼、交通費、膳食費、

水電費、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績）獎金及全勤獎金等；若

以實物方式給付者，應按實價折值計入；以上均不扣除應付所得稅、保

險費及工會會費。 

 


